为提升我站监测采样能力，满足我站日常环境监测工作的需要，江门市蓬江区环境监测站计划更换一台便携式pH计的电极，并对主机进行拆机清洗，检测线路重置程序等，现将该采购项目公开询价信息公告如下，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投报《报价单》及相关文件。
一、采购项目概况
1.采购项目名称：购买仪器设备（2025A03）挂网公开询价公告
2.采购项目共采购一个包组，拆分包组报价的作为无效报价处理。
3.采购项目最高限价：人民币5700元（投标总价超过最高限价的作为无效报价处理）。总费用为总包价，即包含购买仪器设备、2年的质保费用（含质保期间所更换零部件、维修的费用）、初次检定、税费、验收等一切费用。
二、采购项目技术要求及采购数量
	序号
	仪器设备
	项目名称
	数量
	技术要求
	备注

	1
	便携式pH计
	更换电极
	1
	（1）pH值测量范围：-2至20pH。
（2）温度测量范围：-5至105℃。
（3）电极类型：复合电极。
（4）具有温度校准和温度自动补偿功能。
	电极适用于ORION Star A221型便携式pH计，更换电极后需对仪器进行检定/校准。

	2
	便携式pH计
	主机拆机清洗，检测线路
	1
	/
	主机拆机清洗后，确保仪器可以正常使用。

	备注：包含仪器安装调试和培训，仪器检定/校准；仪器质量保证两年。



三、采购项目商务要求
1.交货期限：交货期限要求为签订合同后15个日历日内。
2.成交供应商负责免费培训采购人有关技术人员，直至掌握操作技术为止。
3.成交供应商须负责免费保修两年，终身提供技术咨询及配件维护。
4.交货方式：成交供应商负责将货物送至江门市蓬江区环境监测站指定地点（江门市蓬江区胜利路154号珠西创谷自编1号楼6楼）。
四、采购项目验收
1.验收方法：采购人按照相关技术标准、采购合同规定，对货物的技术指标、质量和数量进行验收，供应商可派人参加。
2.验收标准：符合相关技术标准、采购合同规定；单证齐全，具有产品合格证（或质量保证书）、发票和其他应当具有单证文件的证明。
3.本次采购采用先货后款的方式，合同签订后，仪器设备经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后按合同条款进行支付。
五、供应商资质要求
1.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取得《营业执照》的独立法人，《营业执照》经营范围包括本项目货物；属于特许经营的，还须提供特许经营许可文件。
2.与采购人没有行政或经济关联。
六、采购项目评审方法：综合评标法（推荐一名成交供应商）。
七、采购项目报价文件要求
1.《营业执照》及真实性承诺文件的彩色扫描件；属于特许经营的，还须提供特许经营许可文件的扫描件。
2.采购项目报价单。
供应商按照《江门市蓬江区环境监测站采购项目报价单》的格式进行报价，否则作为无效报价处理。

八、项目报价单
	江门市蓬江区环境监测站采购项目报价单

	报价单位（盖公章）
	

	报价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	

	采购公告名称及编号
	

	报价日期
	

	包组编号及名称（若有）
	

	是否按照采购公告的商务要求执行
	

	序号
	货物名称
	品牌（生产商）/型号
	数量
（单位）
	是否符合采购公告的技术要求（符合/不符合）
	是否存在偏离
（偏离/无偏离）
	说明（若有偏离，请详细说明）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采购项目投报总价
	￥元，大写（）

	
	
	
	
	
	
	
	



九、报价文件投报方式
[bookmark: _GoBack]请有意参与报价的合格供应商，于2025年 11月4日下午5:30前，将加盖单位公章（若是外资企业报价，则加盖公司合同章也可）的《采购项目报价单》及相关资质文件的扫描件发至我单位电子邮箱：jmssthjjpjfj@jiangmen.gov.cn或将纸质报价文件送至我单位综合业务室。
十、采购人联系方式
采购人名称：江门市蓬江区环境监测站
地址：江门市蓬江区胜利路152号珠西创谷自编1号楼6楼
邮编：529000
联系人：文先生
电话：0750-3296820


